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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
虎旗呼和诺尔湖北侧白
音蒙古乐旅游区未批先
建，严重破坏当地草原及
呼和诺尔湖。

赤峰市喀喇沁旗牛
家营子镇阵营子村有四
处垃圾山：1. 陈营子东山
崔国志砖厂自然排洪沟，
约 长 150 米、宽 100 米、
高 30 米。2. 陈营子潘家
窝铺东山自然排洪沟处，
长 150 米、宽 100 米、高
30 米。3. 宋文军骨粉厂
附近自然排洪沟处，长 50
米、宽 50 米、高 20 米。4.
水泉子沟自然排洪沟处，
长 50 米 、宽 100 米 、高
20，四处共有垃圾 110 万
立 方 米（约 150 万 吨）。
这些垃圾产生大量污浊
气体污染空气，产生易爆
气体、垃圾渗滤液污染土
壤和地下水。

1. 宁 城 县 小 城 子 镇
珍珠岩矿业公司野蛮开
采珍珠岩矿，大量破坏上
百亩林地，不恢复治理。
该企业以恢复治理之名，
在坤头河非法采砂。噪
声、粉尘污染严重。

2. 赤 峰 市 宁 城 县 天
鸿膨润土矿、宁城县尊联
化膨润土矿、宁城县金龙
鹏润土矿等大小 30 余家
膨润土矿及加工企业，大
量破坏耕地、林地，野蛮
开 采 ，不 恢 复 治 理 。 噪
声、粉尘污染严重。

3. 宁 城 万 禄 矿 业 铁
业、宁城富泰矿业铁业、
宁城县翔龙铁矿、宁城县
恒安铁矿、宁城县胡墩棵
铁矿、宁城县富川矿业磁
铁矿、赤峰鑫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宁城县金谷铁
矿、宁城明森矿业铁矿，
在保护区和林业原始地
区破坏性开采，大量破坏
林地、耕地上千亩，不恢
复治理，造成水土流失。
噪声、粉尘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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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湖北侧白音蒙古乐旅游区未批先建”问题属实。陈巴尔虎旗调查组对举报涉及的旅游景区进行了调查核实,“白音蒙古
乐景区”正确名称为“白音盟古乐景区”,白音盟古乐景区建成于 2013 年 6 月,景区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通过陈巴尔虎旗旅游规划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其列入保留景
区名单,已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获得《关于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白音盟古乐旅游景区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陈环审批表〔2018〕21 号),
11 月 7 日在陈旗发改局备案,取得项目备案通知书(编号:2018-150725-62-03-029837),项目备案用地面积为 10 亩,2019 年 8 月 8 日取得征用草原审核同意书
(编号:内草审字〔2019〕第 663 号),批准面积为 10 亩。2019 年 11 月 25 日通过环保验收,验收意见文号为陈环验〔2019〕22 号。

2021 年 5 月 28 日,陈巴尔虎旗在对景区开展联合检查工作时,发现白音盟古乐景区存在未批先建及破坏草原问题。为明确破坏程度,陈巴尔虎旗自然资源
局聘请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结果认定该景区破坏草原面积为 6.56 亩,剩余跑马场、其他悬空板房和可移动
设施被认定为对原有植被没有造成毁坏。陈巴尔虎旗自然资源局为核实涉案地块面积,聘请呼伦贝尔经纬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地块开展测绘工作,测绘结
果共涉及私自改扩建用地面积为 46.29 亩。2021 年 7 月 30 日陈巴尔虎旗自然资源局对未经批准非法使用草原行为立案调查,2021 年 11 月 3 日依法对该景区违
法占用草原作出行政处罚,罚款 27178 元,限其 2021 年 11 月 16 日前拆除违法使用草原上的全部建筑设施并恢复草原植被,目前该景区跑马场正在进行拆除工
作,其它拆除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022 年 4 月 1 日,陈巴尔虎旗林草局依法对该景区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林草责改字〔2022〕第 4 号),要求
对非法使用草原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它施设完成拆除工作并恢复草原植被。

2.“严重破坏呼和诺尔湖”问题不属实。一是该景区内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及餐厨垃圾分别与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巴彦库仁镇无
害化垃圾处理厂及呼伦贝尔环球瞭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接收处理协议,并由陈巴尔虎旗程达保洁有限公司承担运送工作,均按照环保要求有效收集处理,相
关处理台账完备。二是该景区不涉及水上娱乐项目。三是该景区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已办理取水许可,不涉及违规取水问题。

经查，该问题与第 7 批 X2NM202203310007 中反映的问题内容基本一致，判定为重复举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关于“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阵营子村有四处垃圾山”实为四条自然冲沟，位于喀旗牛家营子镇陈营子村，分别为 15 组的陈营子东山崔国志砖厂自然

排洪沟（鸡爪子沟）、15 组和 26 组的陈营子潘家窝铺东山自然排洪沟（煤窑沟）、12 组的宋文军骨粉厂附近自然排洪沟（放牛沟）、7 组的自然排洪沟（水泉子沟）。
经实地核查和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现场测量，陈营子东山崔国志砖厂自然排洪沟（鸡爪子沟）现场仅有黏土堆约 13900 立方米，无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陈营子潘
家窝铺东山自然排洪沟（煤窑沟）沟内主要为以残土为主并混有少量废弃砖头、瓦砾的填坑垃圾，总量约为 52900 立方米，沟口堆有装修垃圾 3000 余立方米、生活
垃圾约 10 立方米；宋文军骨粉厂附近自然排洪沟（放牛沟）主要为以残土为主并混有少量废弃砖头、瓦砾的填坑垃圾，总量约为 43300 立方米；7 组的自然排洪沟

（水泉子沟）现场仅有裸露建筑垃圾约 6 立方米、生活垃圾约 3 立方米。四条沟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陈营子东山崔国志砖厂自然排洪沟（鸡爪子沟）：现场采矿用地区域堆有黏土，其他区域为自然荒沟。经走访调查了解，该黏土为赤峰泰东新型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堆放的原料。4 月 2 日我旗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3 个）探槽，探槽结果全部为砖厂原料黏土，测算体积
约为 13900 立方米。

（2）陈营子潘家窝铺东山自然排洪沟（煤窑沟）：现状为人工栽植的樟子松苗木，沟口堆有装修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现场估算装修垃圾 3000 余立方米、生活
垃圾约 10 立方米。经实地走访、调阅相关档案了解到，该沟域为陈营子村集体林地。4 月 2 日，喀喇沁旗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
在此地块布点（4 个）探槽，探槽结果主要为以残土为主及混有少量废弃砖头、瓦砾的填坑垃圾，测算体积为 52900 立方米。该沟域为林业用地，经咨询林业专家，
在填坑垃圾上覆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不影响林木生长，目前已覆土复绿。截至 4 月 6 日，已经将沟口堆放的 3000 余立方米装修垃圾、10 余立方米生活垃圾分别
转运至锦山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分类规范处置。

（3）宋文军骨粉厂附近自然排洪沟（放牛沟）：现状为人工栽植的樟子松苗木，为陈营子村集体林地。2022 年 4 月 2 日，喀喇沁旗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
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4 个）探槽，探槽结果主要为以残土为主及混有少量废弃砖头、瓦砾的填坑垃圾，测算体积约为 43300 立方米（详见测量
技术说明）。参照《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例》（2020 年 11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相关规定，灰
土、煤渣、残土、废弃的建筑砖瓦砂石等填坑垃圾可以用于铺路垫坑。该沟域为林业用地，经咨询林业专家，在填坑垃圾上覆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不影响林木生
长，目前已覆土复绿。

（4）水泉子沟自然排洪沟：现状为自然荒沟，现场有天然黄土堆，以及部分区域存在少量砖头、石块等建筑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经走访了解，上述垃圾为附
近村民排放。2022 年 4 月 4 日，喀喇沁旗已全部清理，分别转运至锦山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分类规范处置。

2. 关于“这些垃圾产生大量污浊气体污染空气，产生易爆气体、垃圾渗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问题部分属实。喀喇沁旗聘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按
照《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14675-1993）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指导》（HJ-T55-2000）的要求，分别在举报人反映的四条
沟各选一个点位，对臭气浓度及甲烷各进行了四次采样，并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全部合格。由于存在少量生活垃圾，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异味影响。此外
在立行立改、覆土复绿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将垃圾转运清理后，对 4 条沟周边 17 户群众进行了走访，均反映无异味。喀喇沁旗聘请有
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的要求对举报人反映的四条沟周边土壤进行了采样，共采集土壤样品 18 个，并进行了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符合标准。同时，经过对四条沟现场进行核实均未发现渗滤液，对 4 条沟周边 17 户群众走访均反映未发现渗滤液。喀喇沁旗聘请有相
关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要求，在举报人反映的四条沟周边合适位置，选取地下水采样点 4 个，对 pH、总硬度、铅、
镉、铁、锰、铜、锌、耗氧量、亚硝酸盐、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氨氮、六价铬、汞、砷 17 个项目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矿业公司野蛮开采珍珠岩矿，大量破坏上百亩林地，不恢复治理。该企业以恢复治理之名，在坤头河非法采砂。噪声、粉尘污

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矿业公司野蛮开采珍珠岩矿，不恢复治理”问题部分属实。经查，宁城县不存在名为“小城子镇珍珠岩矿业公司”的矿山企

业。小城子镇管辖范围内共有 4 家珍珠岩矿山企业，其中在期的矿山 3 个，分别为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宁城县小城子坤河珍珠岩矿、宁城县双龙珍珠岩矿；过期
矿山 1 个，为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

①宁城双龙珍珠岩矿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3 日，法定代表人姜某某，采矿权位于宁城县小城子镇南湾子村，有效期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该矿权在有效期内提
出延续申请。矿区面积 0.0163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该矿自 2015 年停产至今。2018 年 11 月完成治理 11575㎡，通过专家组验收并取得验收（核查）
意见书。

②宁城县小城子坤河珍珠岩矿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4 日，法定代表人纪某某，采矿权位于小城子镇南湾子村，有效期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该矿权在有效期内
提出延续申请，矿区面积 0.0219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该矿自 2015 年停产至今。2018 年 11 月完成治理 11910㎡，通过专家组验收并取得验收（核
查）意见书。

③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郭某某，采矿权位于小城子镇南湾子村，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矿区面积为 0.0443 平方
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原宁城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对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越界开采立案调查，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向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处罚内容如下：一、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对越界开采部分进行环境恢复治理；二、对越界开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该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缴纳罚款）。行政处罚后，企业将越界开采位置纳入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方案，该矿山于 2016 年 8 月完成治理 28368㎡、2020 年 5 月完成治理
10466㎡，通过专家组验收并取得验收（核查）意见书。

④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成立于 1988 年 4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柳某某，采矿权位于小城子镇南湾子村，有效期为 2013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矿区面积 0.0443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矿证到期后矿业权人未申请延续，已自行废止。该矿于 2020 年 5 月完成治理 85302㎡，通过专家组验收
并取得验收（核查）意见书。

综上所述，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双龙珍珠岩矿、坤河珍珠岩矿、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 4 家矿山均已按照要求完成治理。
（2）关于“大量破坏上百亩林地”问题部分属实。宁城县双龙珍珠岩矿、宁城县小城子镇坤河珍珠岩矿、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和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等

4 家企业破坏林地没有达到“上百亩”，实际共使用（占用）林地 40.1 亩，其中：2015 年以来，共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 2 次，批准使用林地面积 20.7 亩。2012 年以来，
原宁城县森林公安局共查处 4 家珍珠岩企业违法占用林地案件 4 起，违法占用林地面积 19.4 亩，罚款总金额 25.98 万元，全部为行政案件。截至目前，罚款已全部
缴纳，在 2021 年全区开展的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4 家企业对违法占用的林地已全部恢复植被，并通过了验收。

综上所述，经调查组现场实地核查，小城子镇 4 家珍珠岩矿山企业存在破坏林地的行为，原宁城县森林公安局进行了处罚，罚款已缴纳，并恢复了植被。
（3）关于“该企业以恢复治理之名，在坤头河非法采砂”问题不属实。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到村委会走访、查阅档案等方式，对诉求人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

实。投诉人反映的河段为坤兑河小城子镇南湾子村河段，目前该河道无采砂行为。调查组到小城子镇南湾子村委员会进行调查询问，共有 4 家珍珠岩加工企业，
分别是：宁城县小城子镇南湾子村金兴珍珠岩矿、双龙珍珠岩矿、坤河珍珠岩矿、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经查，2018 年，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
方案》已完成了治理恢复，4776 平方米采坑用矿山废料及山皮石完成回填，废石场种植梨树 240 棵、种草 11575 平方米。2018 年 11 月 7 日，经过原赤峰市国土资
源局专家组讨论，同意工程通过验收。

经查，4 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在坤兑河非法采砂。2015 年 6 月 3 日，宁城县政府对县内部分河段采砂权进行公开拍卖，宁城双龙珍珠岩联矿法人姜凤
春通过竞拍获得宁城县政府拍卖的坤兑河南湾子河段采砂权，合同期限为 2015 年 6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采砂范围为坤兑河小城子镇八素台河入河口
往下至喀喇沁旗七家界河以上河段，批复可采砂石量为 26 万方，宁城县水利局依法为其办理了采砂许可证，属于合法采砂，在采砂过程中，县水利局严格管控采
砂行为，杜绝了非法采砂与违规采砂问题的发生。2017 年 10 月 31 日，全县所有采砂合同到期后，宁城县根据赤峰市老哈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要求，县域内老哈河、坤兑河未再发放采砂许可证。2018 年以来，该段河道未发现非法采砂行为。采砂户采砂用于市场销售，与矿山恢复治理没有关联。

（4）关于“噪声、粉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组现场实地核查，宁城县小城子镇珍珠岩联矿、宁城县小城子坤河珍珠岩矿和宁城县双龙珍珠岩矿三
家企业生产现场已无生产设施，停产多年，无噪声和生产粉尘产生。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处于停产状态，不具备监测条件，待恢复生产后组织监测。宁城县双龙
珍珠岩矿和宁城县金兴珍珠岩矿部分料堆苫盖不够严密，大风天气易产生扬尘，会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已责令企业立即对物料进行了严密苫盖，目前已整改
完毕。

2. 关于“赤峰市宁城县天鸿膨润土矿、宁城县尊联化膨润土矿、宁城县金龙鹏润土矿等大小 30 余家膨润土矿及加工企业，大量破坏耕地、林地，野蛮开采，不
恢复治理。噪声、粉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宁城县天鸿膨润土矿、宁城县尊联化膨润土矿、宁城县金龙鹏润土矿等大小 30 余家膨润土矿及加工企业，大量破坏耕地、林地，野蛮开采”问
题部分属实。通过调查，2018 年至今，宁城县膨润土矿山及加工企业曾存在违规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共计 8 家，宁城县自然资源局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膨润土企
业共计处罚 9 次，处罚面积 33.2 亩，处罚金额 21.4 万元。截至目前，已督促并协助膨润土矿山及加工企业办理完成合法用地手续，消除违法状态。宁城县膨润土
矿山及加工企业共使用（占用）林地 684.6625 亩。其中：林草部门为宁城县膨润土矿山及加工企业办理征占用林地审批手续 14 宗，514.913 亩。企业存在违规违
法占用林地行为的共 13 家，原宁城县森林公安局共处罚 32 次。其中：刑事处罚 6 次，行政处罚 26 次，处罚总面积 169.7495 亩，罚金（罚款）总金额 181.901 万元。
截至目前，罚款已全部缴纳，在 2021 年开展的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企业对违法占用的林地已全部恢复植被，并通过了验收。宁城县膨润
土行业历史上存在开采不规范、治理不到位、选厂粉尘处理不达标等问题。自 2019 年以来，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制定了《宁城县
膨润土行业企业环境问题整改实施方案》，对膨润土矿山及加工企业在开采、用地审批、地质环境治理和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了逐一梳理、集中整治，现已全
部整改完成。2020 年 11 月宁城县人民政府编制印发《宁城县膨润土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2021 年 2 月宁城县人民政府印发《进一步规范膨润土行业企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不断规范膨润土企业发展。膨润土行业开采不规范、治理不到位、选厂粉尘处理不达标等问题已于 2021 年 9 月通过上级主管部门验收，2021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赤峰市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销号。

（2）关于“不恢复治理”问题不属实。宁城县现有膨润土在期采矿权 12 宗。经调查组现场实地核查，12 家在期膨润土矿山企业自 2019 年已停止开采至今；在
期矿山企业均已按照要求完成治理。

（3）关于“噪声、粉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宁城县膨润土企业 2020 年已按《宁城县膨润土行业企业环境问题整改实施方案》要求全部整改完毕，膨润土
加工企业均建设了脱硫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原料堆场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采取苫盖措施；采矿企业自 2019 年停产至今，无噪声和粉尘产生。2022 年 4 月 3
日，经调查组现场实地核查，25 家加工企业因疫情影响和市场原因停产，无生产粉尘和噪声，原料存放在原料堆场并采取苫盖措施；在产的 17 家加工企业，各项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擅自停运污染防治设施违法行为，原料存放在原料堆场并采取苫盖措施。个别企业厂区路面上有遗撒的膨润土，车辆经过时有扬
散情况，已要求及时清扫并洒水抑尘。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对在产企业进行厂界噪声和废气监测，17 家在产企业厂界噪声均达标，已监测完成的 10 家企业
废气结果显示达标，其余企业监测工作正在进行中，待出具结果后另行报送进展情况。2019 年以来，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加大对膨润土企业监管力度，对相关企
业“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产生”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6 家次，罚款 198 万余元；未发现噪声违法行为。

3. 关于“宁城万禄矿业铁业、宁城富泰矿业铁业、宁城县翔龙铁矿、宁城县恒安铁矿、宁城县胡墩棵铁矿、宁城县富川矿业磁铁矿、赤峰鑫金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宁城县金谷铁矿、宁城明森矿业铁矿，在保护区和林业原始地区破坏性开采，大量破坏林地、耕地上千亩，不恢复治理，造成水土流失。噪声、粉尘污染严重”问
题部分属实。

①宁城万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21 日，地址位于宁城县汐子镇胡墩梁村一组，该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7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取得
宁城万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宁城县丛家窝铺矿区铁矿采矿权，有效期为 2016 年 9 月 7 日至 2030 年 9 月 7 日，矿区面积 2.5901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
矿权位于汐子镇胡墩梁村，自 2016 年 9 月停产至今。

②宁城辽沈兄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6 日，地址位于宁城县汐子镇四家村，该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取得宁
城县胡墩棵矿区铁矿采矿权，有效期为 2014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采矿许可证正在延续中，矿区面积 0.28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矿权
位于宁城县汐子镇四家村，自 2015 年停产至今。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 是 陈 巴 尔 虎 旗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
建专班,召开专项工作
推进会,研究安排部署
景区违法整治工作,制
定 景 区 整 治 工 作 方
案。二是监督该景区
自行拆除工作,确保违
法违规建筑物按照要
求及时拆除并恢复草
原植被;三是若对该景
区行政处罚决定 6 个月
期满后仍未完成自行
拆除工作,陈巴尔虎旗
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恢复草原植被。

上述问题于 4 月 6
日阶段性办结。2022
年 4 月 6 日，生活垃圾、
装修垃圾已清运完毕，
目前在放牛沟、瓦盆窑
沟、煤窑沟栽植云杉。
下一步，喀喇沁旗进一
步压实整改责任，切实
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
位、具体人员，确保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 前 ，
完 成 栽 植 15000 余 棵
补植工作；同时，在全
旗范围内以案示警、举
一反三，建立长效管护
机制，坚决杜绝此类现
象再次发生。

上述问题于 4 月 7
日阶段性办结。2022
年 3 月，根据现场检查
情况，针对宁城县富川
矿业磁铁矿无组织排
放事项，宁城县生态环
境分局责令其对物料
进行苫盖，并依法实施
行政处罚，罚款 6 万元，
现已完成整改。下一
步，宁城县将建立矿产
资源行业管理长效机
制，一是进一步加大矿
山企业用地及矿山开
采监管力度。二是强
化资源整合开发，大力
推进矿山资源整合，依
据《宁城县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科学合理设置
矿权。三是严格按照
新修编并通过专家评
审的《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及土地复垦方案》督
促在期矿业权企业按
分期治理或年度治理
计划按时完成治理任
务 ，推 进 绿 色 矿 山 建
设。四是持续强化监
管，督促矿山企业按照

《植被恢复计划方案》
要求对个别枯死苗木
进行补植补造，巩固治
理成果。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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